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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治文史离不开古文献。能否达到正确地阅读、理解、运用古文献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古

文献中所包含的名物制度的认识水平。而职官制度则是名物制度中的重要内容，因为它渗透在有关古

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甚至社会生活的大量文字记录之中。检视近二三十年来的古籍整理成果，有很多差

错就出现在职官制度上。官制研究在文献学上具有重要意义，它不仅可提高人们的古文献阅读能力，提

高古籍整理水平，而且还有助于考证史实，有助于正确撰写历史人物小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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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史离不开古文献。古文献作为一切历史性的文字资料，今人利用它，必须通过阅读、鉴别、校

勘及整理，以尽量恢复其原貌，明白其原意。但古籍离我们的时代很远，它所反映的历史上不同时

代的语言文字、典章制度与文化背景，与今日有很大差异或截然不同，很难解读。倘若没有相关的

古文字知识、典章制度学养和对历史文化的认识，要整理并充分利用古文献，是十分困难的。

历史文献学发展到今天，在继承汉学乃至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基础上，经过鲁迅、陈垣等老前

辈及后继者的共同努力，已成为一门功底深厚、硕果累累的基础学科。但如何认识职官制度研究在

文献学中的地位和意义这个问题，却往往被人忽视。笔者检视近二三十年来的古籍整理成果，发现

很多差错就出在职官制度上。前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、已故的著名国学大师姜亮夫教授在安

排古文献专业硕士生教学计划时，就曾专门设置了《中国古代官制史课程》，他还特别强调：古文献

整理与研究的水平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名物制度认识的水平；而职官制度又是名物制度中的重要

内容，它渗透在有关古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甚至社会生活的大量文字记录之中。比如，你不懂唐代官

员服饰，怎么能看明白敦煌壁画中描绘的唐代百官的身份？不懂唐诗中经常出现的左省、左掖、春

官、秋官、明府、赞府、少府、少公、少仙、中司等等大量官名，又如何能说已读懂唐诗？不懂军门、制

台、大宗伯、大司寇、大司马、大方伯、宫太保、南床等等大量职官别称为何官，又如何能读懂明清笔

记、治明清史？因此，我国的人文学科不论治史、治文，固然要开设中国古代史、中国古代文学史、版

本目录学等骨干课程，也应开设中国古代官制史等有关名物制度的课程。

那么，官制研究在历史文献学上到底有哪些意义呢？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。

一、提高阅读古文献能力

且以释读官衔为例。历代臣僚上奏、上表、上疏或撰写著作、立墓志碑文，都要署上当事人或撰

写人的官衔，不同朝代有不同官衔，官衔所系的名目繁多，少至二三项，多至十几项，若不予以深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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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往难以完全区分和读懂。姜亮夫先生在他的《古史学论文集·序》中，曾举了一位大学教授和一位

古典文学权威不懂职官制度，在读官衔时贻笑大方的例子：“我曾听过一位教授对学生讲‘使持节’

为‘呈递国书’，‘开府仪同三司’读成‘开府仪’、‘同三司’。有学生问一位权威《泷岗阡表》欧公挂的

头衔，致使这位教授不得不说‘我不懂’。”［!］（"#!$）阅读古文献往往会涉及到官制内容，用“我不懂”

三个字是绕不过去的；作为教师，对学生来说也是不负责任的。姜亮夫先生讲的是文革前的事，那

么，几十年过去了，这种现象是不是不复存在了呢？遗憾得很，回答是否定的。就以欧阳修《泷岗阡

表》中所署官衔释读为例，影响至大的《古文观止译注》对欧公的官衔释读仍然存在不少问题，未能

全部读懂。为了说明问题，现将该书对欧公官衔的标点及注释全文转录如下：

（熙宁三年）男推诚、保德、崇仁、翊戴功臣，观文殿学士，特进，行兵部尚书，知青州军州事，

兼管内劝农使，充京东路安抚使，上柱国，乐安郡开国公，食邑四千三百户，食实封一千二百户，

修表。

〔注释〕

!推诚、保德、崇仁、翊戴：这些都是宋代赐给皇子、皇亲及臣僚的褒奖之词。

"观文殿学士：宋代官制，宰相免职以后授观文殿大学士。欧阳修曾任副宰相（参知政事），故授观文殿大

学士。

#特进：宋代文散官的第二阶，正二品。

$行：兼。宋制，以高职兼较低职称“行某官”。兵部：尚书省六部之一。掌管武官选用和兵籍、军械、军令

等事务。尚书：六部的首长。

%内劝农使：宋代为州官的兼职，掌管农事。

&京东路：宋地方分区名称，辖境相当于今山东东南部和河南、江苏部分地区。安抚使：官名，宋代为一路

的军政长官，有节制兵马、赏罚官吏等权力。

’上柱国：宋代勋官十二级中最高一级。

(开国公：宋代封爵十二等的第六等。

)食邑：享用封地的租税。下句的“食实封”，是实际封给的食邑。宋制，食邑从一万户至二百户，食实封

从一千户至一百户，有时可以特加。又宋代封爵的食邑和实封只是名义上的荣誉，实际上并不按这个

数字给俸禄。［%］（""#$&’ ( $$)）

上引欧公官衔之标点，给人一种明显的感觉，就是对官衔中的各种官称名目把握不定，因此，但

求四平八稳，干脆都用逗点隔开，看似找不出破绽，实际上抹杀了北宋前期官制官、职、差遣分离的

特点。欧公熙宁三年（!*&*）所署官衔，属于宋神宗元丰三年（!*$*）改革官制前之北宋前期官制，特

点是：“其官人受授之别，则有官、有职、有差遣。官以寓禄秩、叙位著，职以待文学之选，而别为差遣

以治内外之事。其次又有阶、有勋、有爵。”［)］（"# +)$）按照北宋前期官制，欧公官衔的各种名目可作

如下剖析：

推诚、保德、崇仁、翊戴功臣———功臣号； 观文殿学士———职名；

特进———文散官阶； 行兵部尚书———官（本官阶）；

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事充京东路安抚使———差遣； 上柱国———勋；

乐安郡开国公———爵； 食邑四千三百户、食实封一千二百户———食邑（与爵相连）。

据此，参考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、《宋史·职官志》、《愧郯录》等史料，对欧公官衔重新标点如下：

（熙宁三年）男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、观文殿学士、特进、行兵部尚书、知青州军州事兼管

内劝农使充京东路安抚使、上柱国、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、食实封一千二百户 修表

再联系上引《古文观止译注》（以下简称《译注》）本之注释，我们注意到，其中差错也不少，有的

则解释不完整，为方便读者，现逐条讨论如下：

!,《译注》本将“推诚、保德、崇仁、翊戴”解释为“褒奖之词”，未妥，应为“功臣号”。“国朝修唐



制，宰相、枢密使初拜必赐，为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或未赐，遇加恩乃有之。刺史以上阶、勋高者或得

赐。中书、枢密则有推忠、协谋、同德、佐理。余官则推诚、保德、奉义、翊戴，掌兵则忠果、雄勇，外臣

则纯诚、顺化之名，每二字协意，或因取美称。宰相初加即六字，余并四字，其进则加二字或四字，多

者至十余字。又有崇仁、佐运、守正、忠亮、保顺、宣德、忠正、保节、宣忠、亮节之号，文武迭用。中

书、枢密院所赐名若罢免或出镇，则改之，亦有不改者。”功臣号，始于唐：“功臣者，唐开元间赐号‘开

元功臣’⋯⋯宋初因之，凡宣制而授者，多赐焉。参知政事，枢密副使，刺史以上阶、勋高者，亦赐

之。”［!］（"#$%$）欧阳修于仁宗嘉祐五年任枢密副使，嘉祐六年至治平四年三月任参知政事（副相），

嘉祐七年始赐推忠、佐理功臣号，次年，增二字，为推忠、协谋、佐理功臣；至治平四年初，神宗即位，

又加二字，为推忠、协谋、同德、佐理功臣。三月，罢参知政事，外任知亳州，改赐“推诚、保德、崇仁、

翊戴功臣”［%］（"#&&），这亦是熙宁三年欧阳修立墓表所署官衔中的功臣号。

&’ 观文殿学士。《译注》本释为“宰相免职以后授观文殿大学士，欧阳修曾任副宰相（参知政

事），故授观文殿大学士”。此处，注释者把“观文殿学士”（正三品）与“观文殿大学士”（从二品）搞混

淆了。北宋时期，正宰相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副宰相为参知政事。观文殿大学士“非曾为宰相不

除”［(］（"#!)*），观文殿学士“非曾任执政者弗除”［+］（"#*$,+）。“执政”为副相（参知政事等）与枢密院

长贰（枢密使副等）之合称［$］。

*’ 特进。《译注》本注释为“宋代文散官的第二阶，正二品”，正确。但未解释完整。北宋前期

官制，开府仪同三司与特进为文散官最高二阶，皆为宰相所带阶，皇帝特旨除外。治平四年，神宗特

旨：欧阳修由光禄大夫（从二品）进阶特进（正二品）［%］（"#&,）。

!’ 行。《译注》本释为“行：兼。宋制，以高职兼较低职称‘行某官’”。未确。“本朝官制，官高

职卑则称行。”［)］（"#&*$）联系欧公官衔，此“官”指文散官特进（正二品）；“职”，此依唐代之制，指职

事官（在宋代称本官阶）兵部尚书（从二品）!。据此，特进高于兵部尚书，故须于兵部尚书前冠以

“行”字。注释者释为“兼”，错了。又，熙宁三年欧公所系兵部尚书，实不掌武官选用等事务的职事

官，而是他出任知州所带本官阶，其职能仅决定他的俸禄：“尚书，三十千”［,-］（"#!,*,）。

%’ 知青州军州事。《译注》本释为“宋代派朝臣管理州一级地方行政，带‘权知某州军州事’

衔”。基本正确，但“权”字为画蛇添足，当删去。宋制，资浅任知州者，方带“权”或“权发遣”。“以知

县资序隔两等而作州者，谓之‘权知’。”［,,］（"#*+,(）

(’ 内劝农使。《译注》本将原官衔中之“管内劝农使”，破读为“内劝农使”，难道尚有“外劝农

使”？管内劝农使，系指知青州辖区以内劝农事，为知州所兼之职事。

+’ 安抚使。《译注》本释文：“官名，宋代为一路的军政长官，有节制兵马、赏罚官事等权力。”未

确。北宋前期，并非每路皆设安抚使。路无最高“军政长官”，而有“监司官”，即转运使、提点刑狱公

事、提举常平公事，仅在沿边或有关军事之州府，知州、知府兼安抚使，有军事之责。《宋史·职官

志》：“（宋初）颍昌府、青州、郓州、许州、邓州则兼安抚使、兵马巡检。”［,&］（""#*)+& . *)+*）

$’ 上柱国。《译注》本释文为：“宋代勋官十二级中最高一级”。可作补充。宋代授勋很滥，凡

朝官，授勋越过最低四转，从第五转骑都尉始，“历阶而升”［,*］（"#&($）。很快就可升到第十二转———

上柱国。无实际意义。严格地说，勋之等级，应称“转”（沿唐制）。如：“右骑都尉以上，两府并武臣

正任以上经恩加两转，文武朝官加一转。”［,!］（"#!-(）勋官于北宋徽宗政和间罢［,%］（"#(,）。

)’ 开国公。依《泷岗阡表》原文，应为“乐安郡开国公”，《译注》本将“乐安郡”省掉，未妥。缘依

宋制，带国名、带郡名或带县名，均有规格，不能随意。凡封爵，王、嗣王与国名相连。如秦王廷美，

“秦”即“秦国”省称，属大国。嗣王，即嗣某国王。公，与国名相连，官至宰相则封国公，如赵普封魏

!参见（宋）孙逢吉《职官分纪·兵部尚书》卷一〇：“《官品令》，兵部尚书从二品。”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

国公。国有大、次、小三等，北宋仁宗景祐三年（!"#$）评定三等国名［!$］（%& ’()*）。带郡名的爵位，有

郡王、开国公、开国郡公、开国县公；凡伯、子、男三等爵，则皆用县名：“盖五等，伯、子、男用县名，至

侯则升郡，如原系吴兴县开国伯，则合云进封吴兴郡开国侯”［!+］（%& ,$(）。故“乐安郡开国公”之爵，

不能省去“乐安郡”名。

!"- 食邑。《译注》本释文为：“享用封地之租税。下句的‘食实封’，是实际封给的食邑。宋制，

食邑从一万户至二百户，食实封从一千户至一百户，有时可以特加。又宋代封爵的食邑和实封只是

名义上的荣誉，实际上并不按这个数字给俸禄。”此解释与宋代爵制出入颇多。我们知道，唐代食邑

已成虚封，但“食实封者，得真户，分食名山大川”，至唐后期，“食实封者给缣帛”［!$］（%& ’()*）。入宋，

食邑，仍然为虚封，然“食实封”，“旧制，每实封一户，随月俸给二十五文”［!)］（%& #+）。至南宋以后，

则殆成虚封。并非如释文所称，“食邑和实封只是名义上的荣誉”。而且，无论食邑户数与食实封户

数，均有等级和增升规格，并与爵位相联系。此外，欧阳修食邑四千三百户、食实封一千二百户，说

明什么呢？注释未作解释，按《司封格》，加食邑自二百户为起点，逐等加至一千户（共分六等）；授食

邑三百户则始封开国男，五百户以上封开国子，七百户以上封开国伯，一千户以上封开国侯，二千户

以上封开国公。封爵至开国侯（食邑一千户）则不再循常例晋升，须听皇帝恩旨加赐。当加赐至食

邑二千户，则许封开国公。熙宁三年，欧阳修为乐安郡开国公，与其食邑四千三百户（二千户以上）

是相应的。当食邑至万户，则进爵国公，系宰相（或使相）方能授予。按常制，大臣至国公封顶。北

宋后期及南宋已突破此限。至于加食实封，自有定制，凡加食邑一千五百户以上，始加食实封（特旨

除外）。加食实封自一百户至六百户分六等（每次加食实封最多不超过六百户）。欧阳修食实封一

千二百户，按一户可得二十五文计，能享受三千文（三贯）之收入［!*］（%&(,’）。

上述情况表明，只有具备较深厚的官制学养，释读古文献中的官衔才能避免差错，做到真正了

解其内涵。阅读古典文学作品，同样会涉及历朝官制问题。比如，流传极广的蘅唐退士编选的《唐

诗三百首》，所选王昌龄《同从弟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》，“崔少府”之“少府”为何官？选注者不甚

了了，其所作注曰：“少府，官比县长略少”。到底什么官？心中无数。其实，“少府”为唐代县尉之别

称。“唐人呼县令为明府，县丞为赞府，尉为少府。”［’"］（%&(）又如南朝梁人范云《古意赠王中书》诗：

“摄官青琐闼，遥望凤凰池。”明明指明第一人称所“摄官”为“青琐闼”，而《汉语大辞典》之释文却说：

“青琐闼 宫门，借指皇宫；朝廷”［’!］（%& ,(*）。显然对不上号。诗中，“青琐闼”与“凤凰池”相对，两

者都在朝廷。若按《汉语大辞典》释文，当解读为：在朝廷做官，遥望宫中。当然读不通。其实，“青

琐闼”为梁给事黄门侍郎（或给事中）之别称，“凤凰池”为中书省（通常指宰相府）之别称。“青琐闼”

典源自汉：“黄门郎属黄门令，日暮，入对青琐门。”孙星衍校注：“《初学记·职官部》引作‘青琐闼’。”

［’’］（%&$,）又宋王随《杭州放生池记》：“朝奉大夫、给事中、知杭州军州王随，忝职青琐闼、承乏方

面。”［’#］（%&) 下）此“青琐闼”为给事中别称，“方面”即指知杭州。“凤凰池”为中书省别称，其故事出

自晋代荀勗：“勗久在中书，专掌机事。及失之，其罔罔怅恨。或有贺之者，勗曰：‘夺我凤凰池，诸君

贺我耶？’”［’(］（%&!!,+）此典为唐宋人所沿用。唐代韦承庆《直中书省诗》：“清切凤凰池，扶疏鸡树

枝。”［’,］（%&!’"）岑参《送史司马赴崔相公幕》：“峥嵘承相府，清切凤凰池。”唐代丞相府为中书门下

（政事堂），省称中书。

二、提高古籍整理水平

古人说：“稷下有谚曰：‘学识如何观点书。’”［’$］（%& (）点书，按今人的说法，即是标点。这是古

籍整理的第一步，继而则进行校勘。当然，两者相互联系，不可分割，且往往是在标校基础上再作注

释的。标点、校勘、注释要做到准确无误，的确很难；但我们必须尽量做到少误，无硬伤，这就要求熟



悉古代文化知识，掌握名物制度，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学识准备，就是官制（含科举制度）学识。

从已出版的古籍整理成果看，其中不少差错甚至硬伤，往往出于对职官制度的不重视、不熟悉。

例如，某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东坡志林》卷一《记梦》：

宣德郎广陵郡王完大，小学教授眉山任伯雨德公

注：小学 文字、音韵训诂学之专称。

本来是完整的“任伯雨德翁”! 官衔，结果给破读了，完全否曲原意，一人变成了“二人”：宣德

郎广陵郡王完大与小学教授眉山任伯雨。究其原因，乃因不熟悉宋代有王宫大、小学教授之职，故

未能校出“完”系“宫”之误，导致如此乱点。正确的标点应为：

宣德郎、广陵郡王宫大小学教授眉山任伯雨德公（翁）。

《宋史·职官志》二《亲王府·王府教授小学教授》：“凡诸宫皆有教授，初无定员⋯⋯年十五以上

者三百九人，增置教授五员，年十四以下者，别置小学教授二十员。”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称：“宗子

博士，诸王宫大、小学教授也⋯⋯崇宁初，以宫宅相去远，乃令各宫置大、小二学，增教授二员。”

［!"］（#$"!%）由于标点误，导致连锁反应，误字得不到校勘，注释离谱。“王完大”，无此人，应为“王

宫”，并将“大”字与其后“小学教授”相连。原注：“小学为文字、音韵训诂学之专称”则显误。《记梦》

中之“小学”应与“教授”相连，为小学教授之称。岂能解释为古代学科“小学”之专称？简直是风马

牛不相及，贻误后学甚矣！

有的同志因为不重视职官，凭主观臆测，结果在校勘中，出现了以正为误的错误：有一篇名为

《〈宋史〉校勘四则》的考订小文，曾对《宋史·高定子传》中他认为错误处予以订正：“《宋史》卷四!九

《高定子小传》：‘法从论思，百官转对。’‘法从论思’，意思不可解。‘法从’当是‘侍从’之误。”

［!&］（#$’(）按：据宋程大昌《考古编》：“今世通称‘侍从’为‘法从’。”［!)］（#$ ()）宋曾巩《曾巩集》卷三七

《越州贺提刑夏倚状》：“进升法从，在于公议。”宋人通称侍从官为法从。校者未深究宋代官制，只凭

感觉“法从”二字不对劲，就给予“订正”，结果酿成错误。

至于乱点“鸳鸯谱”之类错误，不胜枚举，兹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：《司马光奏议》（山西人民出

版社 *)&’ 年版）卷三八《乞以十科举士札子》：“应职事官，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，自开府仪同三

司至太中大夫职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，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。”点校者极不严肃，未弄明白

宋代官制有职事官、寄禄官、职名及差遣之不同范畴，便妄下雌黄，胡点一气，使原义肢解，将以上职

事官、寄禄官、职官统网罗在“职事官”名目之下，混乱不堪，如此校点还不如不校点。正确的标点应

为：“应职事官，自尚书至给、舍、谏议；寄禄官，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；职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

待制，第岁须得于士科内举三人。”

职事官———《庆元条法事类》卷四《职制门》：“有职掌者，为职事官。”或称执事官。《隋书·百官

志》下：“居曹有职务者，为执事官。”《宋史·职官志》九《改医官之名》：“凡除职事官，以寄禄官品之高

下为准，高一品以上为行，下一品为守，下二品以下为试，品同者否。”

寄禄官———决定俸禄之阶官，元丰改制后自开府仪同三司，或谓特进至承务郎为寄禄官。宋王

益之《职源撮要·吏部尚书》：“寓禄有阶。”同上书《官称》：“特进至承务郎为寄禄官。”《宋史·职官志》

九《元丰寄禄格》：“《元丰寄禄格》以阶易官（按：本官）⋯⋯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，定为二十四

阶。”宋孙逢吉《职官分纪》卷四九“文散官”：“《元祐令》：‘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，特进至承务郎为寄

禄官。’”清徐松辑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五六之二：“（神宗元丰三年九月）十六日，详定官制所上《以阶

易官寄禄新格》：中书令、侍中、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左、右仆射为特进⋯⋯秘书省校书郎、正

字，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。”“十七日，诏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。”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职官考》一《官

!参见（清）黄宗羲《宋元学案·苏氏蜀学略·任氏家学》卷九九：“任伯雨，字德翁，眉山人。”按：德公，应作德翁。中华书局 *)&)
年版。



制总序》：“（宋朝之朝）至于官人授受之别，则有官、有职、有差遣。官以寓禄秩，叙位著，职以待文学

之选，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。”《宋史·职官志》九《叙迁之制·群臣叙迁之制》：“（宋初）又官有其名而

不除者甚众，皆无定员无月限，不计资品，任官者但常食其奉而已。”

职名（职）———前引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职官考》一《官制总序》已指出，北宋前期“官人授受之别，

则有官、有职、有差遣⋯⋯职以待文学之选”。《宋史·职官志》二《总阁学士直学士》：“宋朝庶官之

外，别加职名，所以厉行义、文学之士，高以备顾问，其次与论议、典校雠。得之为荣，选择尤精。”《职

源撮要·官称·淳熙重定》：“观文殿大学士至敷文阁待制为侍从官 集英殿修撰至直秘阁为贴职。”

何谓学术水平？就是准确地理解、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内涵。这就要求扎扎实实地掌握与

研究对象有关的原始资料，而不是不费力气地凭主观和不完整的知识下判断。

三、有助于校勘和考证史实

有成就的学者校勘古籍、考证史实，往往得力于对职官制度的谙熟。

如：唐姚合《极玄集》卷上载有唐朝诗人钱起仕宦经历：“终尚书郎、太清宫使。”唐代文学专家傅璇

琮在他的名作《唐代诗人丛考·后记》（中华书局 !"#$ 年版）中，运用唐代职官制度知识，纠正了这一记

载中不符合史实的错误：“按之唐代官制，钱起是否为太清宫使，是颇可疑的。”宰相方能带。《新唐书》

卷四六《百官志》一：“宰相事无不统，故不以一职名官。自开元以后，常以领他职，实欲重其事，而反轻

宰相之体。故时方用兵，则为节度使；时崇儒学，则为大学士；时急财用，则为盐铁转运使，又其甚，则

为延资库使。至于国史、太清宫使之类，其名颇多，皆不足取法。”以此，可断定钱起仕至尚书郎，决无

带太清宫使之可能。佐证：宋宋敏求《春明退朝录》（中华书局点校本）卷上：“唐制，宰相四人，首相为

太清宫使，次三相皆带馆职：弘文殿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、集贤殿大学士，以此为次序。”

《宋史·职官志》三《司封郎中、员外郎》：“（绍圣）二年，诏：‘寺监官杂压在通直郎之上者，虽系宣

教郎，遇大礼封赠”，此条中，“宣教郎”乃“宣德郎”之误［%$］（&’ %#%(）。“宣德郎”改称“宣教郎”，系宋

徽宗政和四年（!!!)）事，而宋哲宗绍圣二年（!$"*）八月二十四日诏尚在改名之前二十年，何来“宣

教郎”之称？宋人所修《宋会要》记载十分明白。《宋会要·职官》九之四：“绍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，

诏：‘寺监官以杂压在寄禄官通直郎之上，虽系宣德郎，遇大礼亦许封赠。’”同前书五六之四三：“政

和四年九月一日，诏：‘宣德郎官称与宣德门相犯，改为宣教郎。’”

脍炙人口的《木兰辞》，其作者或其产生之年代历来众说纷纭。有学者认为产生于魏晋间，有的

则认为产生于唐代，木兰其人其事或出于后魏时。清朝学者阎若璩在《尚书古文疏证》（上海古籍出

版社，!"#(）中，依据诗中所反映的职官制度加以考证，认为产生于唐代。《木兰诗》中有云：“将军百

战死，壮士十年归。归来见天子，天子坐明堂。策勋十二转，赏赐百千强。”阎氏考证道：

又按《木兰诗》有谓必出晋人者，或曰自是齐梁本色。惟《文苑英华》作唐韦元甫。余谓唐

是也。亦以实证：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：“司勋，掌官吏勋级。凡十有二转，为上柱国；十有一转，为

柱国；以至一转为武骑尉，皆以授军功。诗云：‘策勋十二转’，非作于唐人而何？要木兰之人与

事，则或出代魏间。”

阎氏之考证强劲有力，难以反驳。然其定于唐人所作，未必确论。我们可以认为该诗非出自一

人、一朝之作，乃历经数朝集体之作也。

又以中晚唐诗人姚合（((* + #*)）仕历考证为例。《唐诗纪事》卷四九《姚合》载：“（姚合）曾出

荆、杭二州刺史，后为给事中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五一《姚少监诗集·提要》亦沿其说：“出为

荆、杭二州刺史。”姚合究竟有无出任过“荆州刺史”呢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疑问，在于姚合所在的时

代无“荆州刺史”之官职，但有“江陵府尹”（荆州刺史改）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二《山南东道》：“（肃宗）



上元元年九月（!"#）置南郡，以荆州为江陵府，长史为尹。”那是说，在姚合出生前 $% 年，荆州已改名

为江陵府，府设府尹。据此，姚合不可能出任所谓“荆州刺史”之职。而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（《四部

丛刊》三编 &’ 册）卷四《姚合诗》十卷则称：“出金、杭二州刺史”，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所载同。《全唐

诗》（中华书局标点本）卷五五四项斯《赠金州姚合使君》：“为郎名更重，领郡是蹉跎。”并可佐证《唐

诗纪事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荆州”为“金州”之误，又可补新旧《唐书》漏载之不足。

四、整理文集、诗集，写作者小传，少不了职官学养

要了解中国历史，自然要了解历史舞台上活动过的历史人物。历史人物形形色色，有政治家、

思想家、军事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科学家等等，他们中大多都有过一官半职。直接从布衣出身的毕

竟是极少数。要了解历史人物的身世，必须了解他们的仕宦经历，整理《全宋文》、《全宋诗》、《全唐

诗》、《全唐文》、《全元文》、《全明诗》等等，首先要碰到写人物小传，这就要考察小传传主的仕历。从

《全宋文》小传看，在官制上出现的问题较多［($］（))*’+ , $#"）。必须下功夫，才能把握每个朝代官制的

特点，写好小传。我们常说文史不能分家，也是这个道理。如《全宋文》第十三册卷五三二《孙甫》：

“改右正言。迁右司谏，出知邓州。”此小传所述孙甫仕历有误。右正言、右司谏，皆为孙甫阶官（本

官，非差遣），实际差遣前为“秘阁校理”（馆职），后为“知邓州 ”。故上引文字应标点为：“改右正言，

迁右司谏、出知邓州。”［($］（))*’+ , $#"）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《全宋诗》对官制比较重视，把关较

严，差错较少，然由于宋代官制实在太复杂，还是免不了出现值得商榷和不当之处。笔者翻检了《全

宋诗》第十二册吕陶的《小传》，就有三处失误。《小传》称：“（吕陶）仁宗皇祐进士，官铜梁、寿阳令，

太原府判官。”其所依据史料为王称《东都事略》卷九四（小传作“卷九七”，误）、《宋史》卷三四六吕陶

传。查《东都事略》，吕陶“举进士，为绵谷簿”，即登进士后初授绵谷县主簿。《宋史》本传则称：“中

进士第，调铜梁令⋯⋯知太原寿阳县。府帅唐介辟签书判官。”《宋元学案》卷九九《修撰吕先生陶》

谓：“第进士，知寿阳县。”可见，吕陶登进士后，实际差遣（职务）为绵谷县主簿、知寿阳县、签书太原

府判官公事。宋制，知县须京官资历方可除授，据此，《小传》所谓“官寿阳令”［(&］（)* !!-$）肯定错了，

应改为调“知寿阳县”。其次，北宋前期，府判官与签书府判官不能等同，凡带“签书”，必须在选人改

京官之后，京官方能带“签书”，有实权。“选人则为判官，京官则为签判。”［((］（)* %+）而在宋代，京官

与选人等级明确，两个天地。仕人只有由选人改京官，仕途才有发展可能，否则沉沦“选海”，永无出

头之日。故《全宋诗》将吕陶任“太原府签判”省文为“太原府判官”，就失之不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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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 ( ］（元）马端临 *文献通考·职官考·官制总序·宋：卷四七［/］*北京：中华书局影印本，$’+%*
［ - ］（宋）孙逢吉 *职官分纪·功臣：卷四九［/］*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 *
［ % ］（宋）欧阳修 *欧阳文忠公集·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：卷一［/］*北京：商务印书馆重印本，$’%+*
［ " ］（元）马端临 *文献通考·职官考·总学士：卷五四［/］*北京：中华书局影印本，$’+%*
［ ! ］（元）脱脱 *宋史·职官志·观文殿大学士·学士：卷二［0］*北京：中华书局点校本，$’!!*
［ + ］庆元条法事类·职制门：卷四［/］*北京：燕京大学图书馆藏版（民国 (! 年印行本），$’-+*
［ ’ ］（宋）郑刚中 *北山集·省官：卷三五［/］*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 *
［$#］（元）脱脱 *宋史·职官志·俸禄制：卷一一［0］*北京：中华书局点校本，$’!!*
［$$］（元）脱脱 *宋史·选举志：卷四［0］*北京：中华书局点校本，$’!!*



［!"］（元）脱脱 #宋史·职官志·府州军监：卷七［$］#北京：中华书局点校本，!%&&#
［!’］（宋）李焘 #续资治通鉴长编·太宗淳化元年正月庚寅条：卷三一［(］#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，!%)*#
［!+］（元）脱脱 #宋史·职官志·勋：卷九［$］#北京：中华书局点校本，!%&&#
［!*］（宋）岳珂 #愧郯录 #散阶勋官寄禄功臣检校试衔：卷七［(］#丛书集成初编本 #
［!,］（宋）王应麟 #玉海·景祐封国三等：卷一三四［(］#浙江书局刊本，!))+（光绪九年）#
［!&］（宋）周必大 #玉堂杂记：卷二［(］#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 #
［!)］（宋）赵升 #朝野类要·爵禄：卷三［(］#丛书集成初编本 #
［!%］龚延明 #从岳飞封爵看宋代爵制［-］#岳飞研究会 #岳飞研究：第 + 辑［.］#北京：中华书局，!%%,#
［"/］（宋）洪迈 #容斋随笔·赞公、少公：卷一［(］#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!%&)#
［"!］汉语大辞典编辑委员会 #汉语大辞典·青部“青琐闼”条：第 !! 册［(］#上海：汉语大辞典出版社，!%%+#
［""］（清）孙星衍，等 #汉官六种［-］#（汉）卫宏 #汉旧仪：卷上［(］#北京：中华书局，!%%/#
［"’］（宋）王随 #杭州放生池记：卷一三!［-］#（清）王昶 #金石萃编［(］#北京：中国书店影印本，!%)*#
［"+］（唐）房玄龄 #晋书·荀勗传：卷三九［$］#北京：中华书局点校本，!%&"#
［"*］（唐）韦承庆 #直中书省诗：卷九［-］#（宋）计有功 #唐诗纪事［(］#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!%)*#
［",］（唐）李济翁 #资暇集·字辨：卷上［(］#丛书集成初编本 #
［"&］（宋）李心传 #建炎以来朝野杂记·宗学博士：乙集卷一三［(］#北京：中华书局徐规点校本，"///#
［")］吴怀连 #《宋史》校勘四则［0］#中州学刊，!%)&，（*）：,*#
［"%］（宋）程大昌 #程氏考古编·法从：卷八［(］#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"///#
［’/］龚延明 #宋史职官志补正［$］#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!%%!#
［’!］龚延明 #《全宋》小传中有关官制问题的商榷［0］#北京图书馆馆刊，!%%"，（"）：%) 1 !/,#
［’"］北京大学古文献所 #全宋诗·吕陶小传：第 !" 册［(］#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!%%"#
［’’］（宋）王益之 #职源·签判幕职官［(］#适园丛书本 #

［责任编辑 徐 枫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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